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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江苏省中华职业教育社、

苏州市农业农村局、太仓市农业农村局、昆山市农业农村局、苏州市吴江区农业农村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国胜、苏士利、陈娟、尹原森、何钢、王卉卉、袁旭、顾豫蓉、施赞红、王艳玲、黄心怡、

胡海蓉、朱倩、常笑、姜伟、万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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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青年农民定向培养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素质青年农民定向培养的培养目标、准备工作、招生对象、招生方式、管理方式、培养

方式、评价方式、就业方式和退出机制。

本文件适用于涉农高等院校开展的专科及本科层次高素质青年农民全日制定向培养。

本文件不适用于函授和非全日制培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素质青年农民  high quality young farmers
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收入主要来自农业且达到一定水平的高素质现代农业从业者，且能

较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需求的青年农民。

3.2 
涉农高等院校  agricultural rela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承担高等教育任务且具有涉农专业专科或本科学历层次人才培养资质的高等职业学校或普通高等

学校。

注： 本文件所称涉农高等院校不含成人高等学校；为不引起混乱，本文件中的涉农高等院校简称“受委托院校”。

3.3 
职教高考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职业教育的专门性高考，采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

注： 也叫职业教育高考。

3.4 
定向培养  directional training
受委托院校按委托单位提出的人才培养要求，按双方商定的培养方案对定向招录的青年学生进行职

业化订单式培养、毕业后按协议定向就业的一种培养形式。

3.5 
定向培养生  directional training students
按定向培养及就业协议招录入学的学生。

3.6 
课证融通  integration of course and certificate
将职业资格证书考核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之中，实现专业课程教学与职业资格证书认证之间

融合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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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养目标

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良好职业道德、较高科学文化素养和自我发展能力，掌握现代农业生产、经

营、管理、服务等相关先进知识和技术，能从事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服务，

与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需求相适应的高素质青年农民。

5 准备工作

5.1 确定招生计划

委托单位与受委托院校应提前商定培养总人数以及分年度培养计划，受委托院校应分年度向教育行

政部门报批招生计划，招生计划宜能够成班级建制。

5.2 确定培养方案

受委托院校应根据培养对象类型提前确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方案制定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按委托方需求制定培养方案；

b） 由受委托院校负责编制培养方案并充分征求委托单位意见；

c） 培养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宜根据实际培养情况进行适度优化调整；

d） 培养方案应充分论证并报批；

e） 委托单位应参与培养方案论证。

5.3 确定委托培养协议书

委托单位与受委托院校应提前签订委托培养协议书。

5.4 发布招录文件

委托单位应公开发布招录定向培养生的正式文件，文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招录对象条件要求；

b） 报名及考试方式；

c） 学费、住宿费等资助标准；

d） 就业方式及就业待遇；

e） 就业方向及服务期限、履约服务要求；

f） 归口管理部门；

g） 专项资金保障。

5.5 发布招生信息

受委托院校应根据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招生计划及委托单位招录文件，向社会发布招生章程。

6 招生对象

6.1 基本条件

具有一定资格条件的考生，包括但不限于：

a） 全日制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考生（含江苏省提前招生考试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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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江苏省中等职业院校毕业，或具有江苏省户籍的省外中等职业院校毕业，且已报名参加江苏省

中等职业院校学生学业水平考试的考生。

6.2 禁止报考条件

有禁止报考情形的人员不应报考，包括但不限于：

a） 已被高等院校录取并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

b） 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暂停参加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处理且在停考期内的人员；

c） 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6.3 取消报名资格条件

报名后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判刑的，应取消报名资格。

7 招生方式

7.1 选拔性招生考试

普通高考、职教高考。

7.2 定向选拔范围

委托单位指定的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或在一定条件范围内定向选拔。

7.3 签订协议

委托单位与招生对象签订定向培养及就业协议书。

7.4 报考及录取流程

网上报名（志愿填报）→参加考试→参加体检→择优录取→持证报到→参加学习。

8 管理方式

8.1 基本原则

应按项目化管理方式进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a） 宜对定向培养生单独编班；

b） 应由委托单位与受委托院校共同成立项目化管理团队；

c） 应配备实践经验丰富、责任心和专业能力强的班主任和师资力量；

d） 应配套专项经费。

8.2 入学管理

按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8.3 学籍管理

受委托院校应对定向培养生的学籍进行管理，管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入学后不应转入其他专业学习；

b） 学业年限可在规定学制基础上适当放宽，一般最长专科不超过 5 年，本科不超过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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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参军后愿意继续完成学业的，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c） 在规定学业年限内修完规定内容且达到毕业要求的定向培养生，应由受委托院校进行学历电子

注册并颁发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

8.4 学生管理

受委托院校应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基础上，结合培养对象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学生管理

办法，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8.5 教学管理

8.5.1 过程管理

受委托院校应做好教学过程管理，管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坚持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

b） 坚持因材施教、按需施教，提高教学服务水平；

c） 严格落实各教学环节，合理安排教学实践活动，加强实习实训现场指导；

d） 开展相关职业资格证书考核工作；

e） 及时开发建设课程配套教学资源，丰富教学手段。

8.5.2 证书管理

应坚持课证融通，受委托院校对符合要求的定向培养生应及时颁发相应证书，包括但不限于：

a） 学习期满达到毕业要求的定向培养生，应及时颁发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

b） 职业资格证书考核合格的定向培养生，应及时颁发相应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

9 培养方式

9.1 基本原则

应采取“农学结合、工学交替”和“课堂+田间”的方式进行培养，宜适应农时农事按季节循环组织

教学。

注： 可参照“定向培养、农学融合”培养模式，见附录 A。

9.2 课程体系

9.2.1 设置原则

应根据职业岗位对人才规格的需求设置模块化课程体系，宜由受委托院校与委托单位共同商定。

注： 可参照模块化课程体系设计方案示例，见附录 B。

9.2.2 课程模块

可由与职业岗位相对应的生产技术模块、经营管理模块、现代装备模块、职业素质模块、生态休闲模

块等 5 大模块组成，宜根据委托单位需求对模块进行合理调整。

9.2.3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应为基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相关工作过程开发的校企合作课程、项目化课程或课

证融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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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专业实践比例

应对专业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的最低比例进行设置，包括但不限于：

a） 专业实践教学总学时比例应不低于专业总学时的 50%；

b） 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学时比例应不低于专业课程总学时的 50%。

9.4 教学模式

应采取灵活多元教学模式，创新教学组织形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生产与教学、课堂与田间、集

中与分散、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分阶段完成教学任务。

9.5 教材选用与建设

应根据培养目标做好教材的选用与建设，包括但不限于：

a） 按定向培养需求选用或编写适宜教材；

b） 优先选用或编写校企合作教材、项目化教材、课证融通教材；

c） 体现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

d） 能满足高素质青年农民定向培养个性化需要；

e）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教材建设要求；

f） 适合培养对象学习使用。

9.6 教学方法

应以真实生产项目贯穿始终，进行项目化教学，做中学、学中做，提高针对性、适用性和时效性。

9.7 教学条件

应具备满足高素质青年农民定向培养的教学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a） 具备信息化教学能力的专业化教室；

b） 具备可满足不同学习课程实践教学需要的实训中心或实训基地；

c） 具备可满足专业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岗位需求的对口实习基地。

9.8 师资条件

应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和能满足高素质青年农民定向培养所需专业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a）　来自行业产业的师资应为具备较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与服务等实践能力的行业专家、能手，

或受公认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乡土人才、管理人才；

注： 为不引起混淆，本文件将来自行业产业的师资称为“产业师资”。

b）　来自高等院校的师资应为具有丰富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教师。

注： 为不引起混淆，本文件将来自高等院校的师资称为“院校师资”。

10 评价方式

10.1 基本原则

应以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与服务相关实践应用能力考核为导向，综合运用课程考试、素质评价、技能

测试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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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人才质量评定方案

受委托院校和委托单位应共同制订高素质青年农民人才质量评定方案，用于评价定向培养生质量并

作为定向就业的重要依据。

注： 可参照高素质青年农民人才质量评定方案示例，见附录 C。

10.2.1 课程学习评价

课程学习效果应根据课程性质进行分类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a） 专业课程应强调实践性和应用性，不宜采用知识性考试；

b） 课证融通和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专业课程，应采用以证代考；

c） 非课证融通和无职业资格证书的专业课程，应采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性或应用性考

核方式；

d） 非专业课程，应采用受委托院校全校统一的考核方式。

10.2.2 生产实践评价

应对生产实习实训、顶岗实习、岗前培训等实践环节进行评价，做到技能与学历并重，将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与学历证书互通衔接。

10.2.3 素质教育评价

应对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科学文化素养、自我发展能力等相关素质进行评价。

10.3 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应以提高人才质量为导向制定质量综合评价体系，用于监督人才培养过程和评价受委托院校人才培

养水平，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课程资源与教学内容；

b） 师资队伍与双师结构；

c） 教学及实习实训条件；

d） 教学组织与过程管理；

e） 人才培养成效。

11 就业方式

11.1 定向就业

11.1.1 优生优选

人才质量评定排名前 10% 的定向培养生，可优先选择委托单位提供的就业岗位。

注： 排名百分比可由委托单位在一定范围内适度调整。

11.1.2 双向选择

不符合优生优选条件的定向培养生，应由委托单位提供的就业岗位所在用人单位与定向培养生之间

互相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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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指定就业

双向选择不成功的定向培养生，可由委托单位在双向选择空缺岗位中为其指定就业岗位。

11.1.4 签订合同

所有进入就业岗位的定向培养生，应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按劳动法要求进入见习期。

11.2 考核聘用

11.2.1 正式聘用

见习期满考核合格的定向培养生，用人单位应签订正式聘用合同并确定服务期限和待遇。

11.2.2 自主择业

见习期满考核不合格的定向培养生，用人单位可解除劳动合同，进入社会自主择业。

12 退出机制

12.1 考核退出

学习期满考核不合格及见习期满考核不合格的定向培养生，应自动退出，并自主择业。

12.2 违约退出

12.2.1 辞职退出

在协议服务期内辞职的定向培养生，应自动退出，并自主择业。

12.2.2 退学退出

在学习期间退学的定向培养生，应自动退出，并自主择业。

12.3 其他退出

除考核和违约之外其他形式的自动退出，均应自主择业。

12.4 补助费用退还

凡自动退出的定向培养生，应根据协议退还由委托单位资助的各项补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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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定向培养、农学融合”培养模式

A.1 模式内涵

受委托院校与委托单位之间合作，定向选拔、联合培养、协议就业，采用校地融合项目化管理和以真

实项目贯穿始终的项目化教学，课堂教学与农业生产相融合，教学课堂与田间地头相结合。

A.2 具体操作方式

委托单位与受委托院校应密切合作，双方全程参与招生宣传、人才培养、教学实践、项目管理等各关

键环节，包括但不限于：

a） 招生环节：双方在指定的生源范围内进行招生宣传和选拔招录；

b） 培养环节：按双方联合商定的培养方案联合培养，根据农时农事灵活安排教学内容，把农业生产

管理要求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中，将职业资格证书内容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之中；

c） 管理环节：双方联合成立管理团队，实行项目化管理，成员包括但不限于双方高层领导、具体执

行部门负责人、班主任及相关工作人员。

A.3 教学安排

A.3.1 专科层次培养模式各学期安排

专科层次“定向培养、农学融合”培养模式各学期可采用如下安排，见表 A.1。

表 A.1　专科层次“定向培养、农学融合”培养模式学期安排表

第一学期

（秋冬季）

第二学期

（春夏季）

暑期学期

第三学期

（秋冬季）

第四学期

（春夏季）

基础课程学习

专业认知实践

专业基础课程学习

农业生产实习

夏作农业生产实习

专业课程学习

农业生产管理实习

专业课程学习

农业生产管理实习

1 学期

1 周

1 学期

2 周

4 周

1 学期

3 周

1 学期

2 周

涉农高等院校

周边代表性农业企业、农业园区、农场、

乡村

涉农高等院校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涉农高等院校及实习实训基地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涉农高等院校及实习实训基地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院校师资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院校师资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相结合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相结合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学期 教学安排 学习时长 学习地点 授课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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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学期

第五学期

（秋冬季）

第六学期

（春夏季）

夏作生产管理实践强化

系列专题讲座项目

生产综合项目实践

管理综合项目实践

顶岗与毕业实习

毕业答辩与鉴定

4 周

6 周

6 周

6 周

13 周

（4 周）

1 周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涉农高等院校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涉农高等院校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院校师资

为主

表 A.1　专科层次“定向培养、农学融合”培养模式学期安排表  （续）

学期 教学安排 学习时长 学习地点 授课师资

A.3.2 本科层次培养模式各学期安排

本科层次“定向培养、农学融合”培养模式各学期可采用如下安排，见表 A.2。

表 A.2　本科层次“定向培养、农学融合”培养模式学期安排表

第一学期

（秋冬季）

第二学期

（春夏季）

暑期学期

第三学期

（秋冬季）

第四学期

（春夏季）

暑期学期

基础课程学习

专业认知实践

专业基础课程学习

农业生产实习

夏作农业生产实习

专业课程学习

农业生产管理实习

专业课程学习

农业生产管理实习

夏作生产管理实践强化

1 学期

1 周

1 学期

2 周

4 周

1 学期

3 周

1 学期

2 周

4 周

涉农高等院校

周边代表性农业企业、农业园区、农场、乡村

涉农高等院校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涉农高等院校及实习实训基地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涉农高等职业院校及实习实训基地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院校师资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院校师资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相结合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相结合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学期 教学安排 学习时长 学习地点 授课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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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学期

（秋冬季）

第六学期

（春夏季）

暑期学期

第七学期

（秋冬季）

第八学期

（春夏季）

专业课程学习

农业生产管理实习

专业课程学习

农业生产管理实习

夏作生产管理实践强化

系列专题讲座项目

生产综合项目实践

管理综合项目实践

顶岗与毕业实习

毕业答辩与鉴定

1 学期

3 周

1 学期

2 周

4 周

6 周

6 周

6 周

13 周

（4 周）

1 周

涉农高等院校及实习实训基地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涉农高等院校及实习实训基地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涉农高等院校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基层农村、农企、农业园区和农场

涉农高等院校

校地双方师资相结合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相结合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产业师资

为主

校地双方师资，以院校师资

为主

表 A.2　本科层次“定向培养、农学融合”培养模式学期安排表  （续）

学期 教学安排 学习时长 学习地点 授课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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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模块化课程体系设计方案示例

B.1 模块化课程体系设计原则

应根据职业岗位对人才规格的需求，由受委托院校与委托单位进行商定，宜由与职业岗位相对应的

生产技术模块、经营管理模块、现代装备模块、职业素质模块、生态休闲模块等 5 大模块组成，每个模块可

由 5~8 门不同课程和 1~n项专业实践或专题培训组成。

B.2 模块化课程体系设计案例

以专科层次现代农业技术专业高素质青年农民定向培养为例，模块化课程体系可采用如下设计，见

图 B.1。

注： 模块化课程体系设计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实际培养情况进行调整；7+1 指 7 门专业课程和 1 项分段实践及岗

前专题培训；8+1 指 8 门专业课程和 1 项分段实践及岗前专题培训；5+1 指 5 门专业课程和 1 项分段实践及岗前

专题培训；8+n+1 指 8 门公共文化素质课程、2~4 门公共选修课程和 1 项分段实践及岗前专题培训。

图 B.1　模块化课程体系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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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高素质青年农民人才质量评定方案示例

C.1 组建工作小组

应由受委托院校与委托单位共同组建高素质青年农民人才质量评定工作小组。

C.2 确定评定方法

C.2.1 评价公式

人才培养质量评定综合等级应由 3 项指标组成，评分精确度应至少保留 1 位小数且四舍五入。公式

如下：

综合等级=课程成绩×50%+生产实践评价×30%+素质教育评价×20%。

C.2.2 指标解释

人才培养质量评定综合等级的三项指含义分别为：

a） 课程成绩：定向培养生在校全部课程成绩平均值，占综合等级的 50%；

b） 生产实践评价：学生在生产实习实训、顶岗实习、岗前培训等相关生产实践环节的综合表现，由

学生所在生产实践单位给出评价成绩，占综合等级的 30%；

c） 素质教育评价：学生在校期间的品德素养、读书报告、出勤情况、各类奖惩情况、宿舍卫生情况、

参加活动情况、对班级集体做出的贡献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占综合等级的 20%。

C.2.3 等级确定

综合等级评分 90 分及以上应为 A 等，80~89 分应为 B 等，70~79 分应为 C 等，60~69 分应为 D 等，60
分以下应为 E 等。A 等应为最高等级，E 等应为最低等级。

C.3 评价频次

应每学年评价一次。

C.4 最终等级

高素质青年农民人才质量的最终等级评定应按以下方法确定：

a） 专科层次应以三学年综合等级的加权平均等级计；

b） 本科层次应以四学年综合等级的加权平均等级计；

c） 最终等级达到 D 等及以上应表示该定向培养生达到了高素质青年农民培养质量评价要求，等级

越高表示人才质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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